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3學年度幼兒部融合教育班招生簡章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四、103學年度國民教育暨學前教育階段新生分發安置簡章。

貳、招生班別及人數： 
一、普通幼兒4名（現有舊生3名，實際招生新生名額為1名）。

二、身心障礙幼兒16名（現有舊生10名，實際招生新生名額為6名），依鑑定安置結果招收身心障礙幼兒部新生。

參、資格：
一、普通幼兒：3足歲至未滿6足歲（97年9月2日以後至100年9月1日以前出生者），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為本校教職員工子女或本校學生之兄弟姐妹。
二、身心障礙幼兒：2足歲至未滿6足歲（97年9月2日以後至101年9月1日以前出生者）之輕、中、重度以上視覺障礙及以視覺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兒童，以家長自行接送或搭乘校車通學者為限。
肆、教學特色與實施方式：

一、教學特色：以單元教學為導向，透過遊戲、操作等方式，進行各項學習活動，並以生活教育為核心課程。

二、實施方式：以最少限制的教育環境，使一般兒童和特殊兒童互動，臻於人性化之融合教育；採全日制教學。

伍、作息時間： 

一、到校時間：全日課：每週一~五上午8：00至下午15：50。
              半日課：每週一~五上午8：00至上午11：50。 

二、上課時間：103學年度開學日至104年6月底。

陸、一般生報名：

一、報名日期：
(一)教職員工子女：103年6月16日至6月18日止(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止)。
(二)本校學生之兄弟姐妹：103年6月19日至6月25日止(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止)。
二、報名地點：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註冊組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28740670*1112)。

三、報名方式：須由家長親自或委託親友到校辦理登記。

四、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1份。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證明文件影印本1份。

（三）兩吋半身脫帽正面照片1張，背面填寫姓名。
柒、普生錄取公告：

一、同順位競額時需進行普生抽籤作業，並於報名截止日當日17時前在本校網站http://www.tmsb.tp.edu.tw/公告是否需進行抽籤，並於下一個上班日10時於本校幼兒部教室進行抽籤作業。

二、公告錄取結果：102年7月9日12時在本校網站http://www.tmsb.tp.edu.tw/ 公告錄取名單。

三、錄取通知：以個別方式通知。

捌、錄取方式，依本市特殊育學校學前部招收生普通學生事宜會議決議辦理錄取作業：
一、第一優先順序：依本校教職員工子女、本校幼兒部雙胞胎手足、本校幼兒部學生之兄弟姐妹、本校學生之兄弟姐妹之順序。
二、第二優先順序：依五歲、四歲、三歲順序錄取。

(一) 3足歲：民國99年9月2日至民國100年9月1日出生者。

(二) 4足歲：民國98年9月2日至民國99年9月1日出生者。

(三) 5足歲：民國97年9月2日至民國98年9月1日出生者。
三、如仍有同順序競額時，第三順位則以同順位且同齡生之普生辦理抽籤方式。
玖、附註：

一、收費標準：比照臺北市公立幼稚園收費標準。

二、以家長自行接送為原則。

三、錄取後以電話方式通知，如需通訊通知者，報名時請繳交附掛號標準回郵信封（25元）1個，並書寫收件人姓名、詳細地址。

